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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部：背景資料 

1. 香港的公民教育早於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已經出現，並經歷多次易名及課程

更改。1985 年，香港教育署課程發展委員會推出「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確

立中、小學的公民教育，回應 1984 年「《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白

皮書」建議教育署以課程推行公民教育。指引內的明確觀點是「公民教育、

人人有責」，所以推廣「遍及全校」的公民教育，反對另設科目由一位教師

擔當教授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分拆及滲透到不同科目的課堂之內，並列舉

不同學習階段中，不同科目教授公民教育的課題及內容。 

 

2. 1996 年，課程發展委員會推出新修訂的「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目的是給予

學校指引以落實最合適個別環境和學生需要的公民教育模式。2000 年開始，

教育局推展一連串的教育改革，2001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推出的教育改革建

議，把德育及公民教育列作基礎教育（小學至初中）「推動課程改革和學與

教文化轉變的關鍵項目」之一（頁 58）。2008 年，教育局課程發展處再推出

新修訂的「德育及公民教育指引」，加強了國民教育的部份。 

 

3. 在 2007 年 6 月 30 日，國家主席胡錦濤來港出席香港回歸十週年活動，提及

「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

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同年，特首曾蔭權於施政報告（2007/08

年）中提出加強國民教育的措施；及至 2010/11 年施政報告，提出設獨立的

「德育與國民教育科」。 

 

4. 教育局委託課程發展處設計「德育與國民教育科」的課程指引，並於 2011

年 5 月展開諮詢，當時引起教育界甚至社會大眾極大迴響。教育局、坊間團

體及教育機構籌辦多次諮詢會、研究會及論壇，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亦就

此展開兩次特別會議（2011 年 6 月 27 日及 7 月 12 日），讓公眾發表意見。

諮詢於同年 8 月完結，根據 2012 年 4 月 30 日，專責委員會舉行的記者會上

表示，共收到 1000 份意見；委員會發出的問卷調查，約八成的受訪中學和

超過九成的受訪小學認同課程指引1。 

 

5. 2012 年 4 月 30 日，教育局公布接受課程發展處提交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

程」指引（「指引」），指引亦於同日於教育局網站發布。指引依照諮詢稿建 

                                                 
1
  大公報。2012 年。《課程修訂指引 學界認同率逾八成 國民教育 2015 全面推行》。5 月 1 日，

A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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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以「國民教育」取代沿用多年的「公民教育」，然而諮詢文件加入了民主、

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為國家範疇的相關價值觀，亦增加了鼓勵教師教授爭

議性課題的建議，包括附錄部份輯錄指導爭議性議題教學的文章。 

 

6. 指引訂明本科必須獨立成科，建議在基礎教育階段，每周大約設1至2課節。

根據4月30日的政府新聞公報《教育局局長接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

引》，教育局將設「開展期」讓學校有足夠的時間籌備有關科目，並一次過

撥款五十三萬供各學校使用。小學於2012/13年開始，中學於2013/14年開始，

而特殊學校可因應情況於2012/13年或2013/14年開始籌備。所有學校須於開

展期完結後的學年，即小學於2015/16年，中學於2016/17年，正式推行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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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動議方案 

1. 教育局要以「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建構課程。課程的目標是培育學

生的多元公民身份，成為社區、城市、國家及世界的公民，其內容必須緊守

民主、自由、人權、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因此，教育局應以「公民教育」

命名有關學科。 

 

2. 教育局必須立刻停止推行 2012 年 4 月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

並盡快以「公民教育」為主體重新設計課程。新設計的指引必須廣泛諮詢不

同界別人士，包括教育界、學術界、學生、家長、公眾及非政府組織，以不

同角度建構與公民社會息息相關的「公民教育科」課程。 

 

3. 教師應主動關心「公民教育科」發展，組成民間公民教育議會，凝聚聲音，

以開放、專業的態度研究及制訂由教師主導提倡、最切合學生的課程指引；

並且有責任讓教師的專業聲音傳達至社會各階層，甚至與社會公眾溝通交

流，發展促使香港公民社會蓬勃發展的公民教育。 

 

4. 任教公民教育科的教師以專業的教學方法，培育學生成為獨立、具批判思考

能力，及勇於承擔社會、國家、地域及世界責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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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問與答 

1. 何謂公民？何謂公民教育？ 

「公民」的定義是「在政治羣體裹，按法律擁有權責和相關認同感的成員」。

根據現今公民教育理論，一個公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政治羣體」，擁有

不同身分；若以地域來理解「政治羣體」，這觀念包括本地、國家、洲際和

世界等不同層次的羣體。故此，公民的概念涵蓋了本地公民、國家公民、洲

際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分的「多元公民」（multiple citizenship）。

根據這個理解，公民教育就是培育政治羣體成員的教育。 

 

2. 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有何分別？ 

根據（1）的討論，公民教育培育多種身份的政治群體成員，包括國家、地域

以致世界公民，所以對比「國民教育」，意義上公民教育涵蓋的範疇更廣、更

全面。環顧世界各地，絕大部分的國家或城市推行相關的學科，多以「公民

教育」命名，例如「公民教育」（意大利、比利時、法國、葡萄牙）、「公民與

道德教育」（新加坡）、「公民與社會」（台灣）、「公民、社會及政治教育科」

（愛爾蘭）；2在內地，公民教育這名詞也愈來愈普遍。 

 

有關本學科的命名，2011 年諮詢期間曾引起廣泛討論，不少聲音反對修改沿

用多年的「公民教育」而換上「國民教育」。2012 年推出的課程指引仍以「國

民教育」命之。然而，指引所建議的課程內容實質上是公民教育的內容，例

如指引內的圖解「五個生活範疇展現全人發展階段」（圖 1.5，頁 12）顯示，

同心圓逐層遞進，由個人範疇開始發展，家庭、社群、國家以至世界範疇向

外擴展，在學理上這是完整的公民教育課程。除此圖例，指引亦有說明：「本

科雖以德育及國民教育命名，實已包含公民教育的學習元素」（頁 12）。 

 

3. 國民教育常被批評容易淪為「洗腦教育」，到底什麼是洗腦？ 

有不少反對國民教育的人士指出「國民教育」是「洗腦教育」，例如反對團體

「學民思潮」指出課程指引的國民教育管制學生思想：「整體而言，文件依然

要求學生對祖國有情感觸動和孕育感恩之情……提倡獨立思考的科目不應要

求學生對祖國擁有感恩之情……此科實有強迫學生愛國之嫌」3。 

 

                                                 
2
  課程發展議會。2011。《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小一至中六）諮詢稿》，頁 54。香港：

香港教育局。 
3
  學民思潮。《聲明：強推國民教育管制思想自由 五一三齊上街 撤回課程文件》，2012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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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大英百科全書》（網上版）的解釋，「洗腦」是指「有系統的行動說服

非信仰者相信絕對的忠誠、統率、信條」及「使用任何方法壓抑個人慾望、

意願或知識以操制思想或行為」。學者曾榮光指出，「洗腦」首見於冷戰時間，

由美國傳媒所創的反共詞藻（2011，頁 2），帶有相當的政治元素。 

 

與「洗腦」同樣地跟「國民教育」相提並論的是「灌輸」。學者 Snook 指出，

灌輸是指不理會證據而接受某些信念或觀點，或拒絕批判反思不同的觀點、

論據。 

 

縱觀洗腦和灌輸的定義，兩者本質相近，相輔相成；兩者都違背了教育的本

質：引導學生作出批判及獨立思考。例如曾榮光十分反對教育是「洗腦」及

「灌輸」，認為教育是「一種解放思想、釋放潛能、誘發想像的活動」，因此

教育亦非「由上而下依據上一代或政府認為『正面』、『正確』的一套，理想

氣壯地進行灌輸」（2011，頁 2-3）。梁恩榮指出，有說法云為達到某些目的，

灌輸必要的手段，然而這會扼殺學生的批判思考發展，因為「灌輸的過程是

一個崇尚權威而否定理性思考的過程」；他進一步指出，教師設計課程時「有

責任盡量避免向學生灌輸有偏見的政治資訊和意見」（1999，頁 39）。 

 

4. 任教公民教育科，教師應具備什麼條件？ 

2001 年推出的教育改革，當時的教統局將「公民教育」加重德育的元素，改

稱為「德育及公民教育科」；對許多教師來說，公民教育是一種「價值教育」，

培養良好品德的教育。不過，在學理上公民教育包含許多有關政治的理論及

概念，如教師缺乏相關的理論和概念掌握，要任教公民教育其實並不容易。

因此，任教公民教育科，教師是需要受到專門的培訓，例如何謂民主、法治，

人權包括什麼權利等等，這些具體知識是公民教育的核心，也是教師需要掌

握的知識。 

 

此外，就算教師在課堂上講述與價值教育相關的內容，教師用怎樣的教學法、

選取什麼教材，也影響到課堂質素以及教學效果。 

 

5. 公民教育需要獨立成科嗎？ 

去年「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諮詢文件中，對本科是否獨立成科未有確實定

案，然而很多教師對此意見分歧。現時香港中小學的公民教育安排，一般是

學校預留彈性課時，通常沒有安排獨立課節；而根據諮詢文件中羅列其他國

家或城市的公民教育科課堂安排，如日本的、意大利、比利時、法國、希臘

和葡萄牙則為每周一至兩課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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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民教育科應否獨立成科，考量重點應該放在學科內容多寡；上文曾提

來學習有關內容是有確實的需要。於 2010 年 11 月英國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出版了一份有關英倫公民教育的研究報告，提出要有效施行公民教

育，每周課時不應少於四十五分鐘。 

 

在此特別澄清，安排課時和獨立成科並非相等。安排課時有許多其他方法，

包括統整現時相關的學科、週會時間、班主任課等。建構課程框架的時候，

實在不應該只局限於設獨立成科一種方法。 

 

6. 教師應如何揀選教學內容？ 

教師往往視公民教育為價值教育，將重點只放在品德及價值觀的培養而忽略

政治教育，但公民教育當中重要的部份正是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的非政治化

是香港公民教育最大的毛病，缺乏政治教育的公民教育是不完整的、有缺憾

的。 

 

因此在設計課堂的時候，教師不應該避開政治及具爭議性的內容，因為這些

內容有助刺激學生的思考，經過反思和討論而得出的結論，能鞏固他們對普

世價值的認知和理解。一些跟學生息息相關的課題，教師更應多加著墨，例

如兒童權利，許多教師不但未能確實掌握兒童權利的概念，很多時亦避而不

教，這是不利於公民教育的培育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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